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9號

原      告  國立中央大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周景揚  

訴訟代理人  李燕鈴律師

被      告  陳錕山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等事件，被告對於民國11

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0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民國113年7月26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3

21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為原告所聘任之教授，兼任通訊系統研究

中心主任，自民國102年9月16日起無故擅離職守、棄職逃匿

大陸地區不到職，經原告發函通知，仍未歸校到職，原告遂

於106年間向被告提起背信罪之刑事告訴，被告拒未到庭，

已被通緝在案。而被告於任職原告教授、通訊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期間，曾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

（下稱農測所）「機載孔徑雷達系統採購案」（下稱系爭採

購案）之計畫主持人，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

忠實義務，卻無故棄職逃匿大陸地區，致該案無法如期完

成，且原告因而需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

絕驗收，原告被迫提起仲裁，依仲裁結果支付相關履約費用

及損失，包含：仲裁及採購申訴委任律師費用新臺幣（下

同）67萬元、出席法庭所支付證人日旅費1,272元、履約保

證金返還調解費用6萬元、法院裁判費5000元、行政院農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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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履約費用15萬6994元，共計89

萬326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

原告89萬326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

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採購案非以被告個人名義投標，而係學校眾

多人力共同執行，被告僅係出名擔任負責人，並非缺少被告

即無法完成系爭採購案，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

系爭採購案無法完成。原告與農測所間之行政訴訟，係因農

測所以原告違反採購契約，通知原告將其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原告不服而衍生之相關救濟程序，該等費用支出，並非

被告單純不歸校處理系爭採購案所導致，難認彼此間具有因

果關係。又關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就一、二審訴訟，並未採強

制律師代理制度，原告請求其所支出本件民事訴訟訴訟委任

費8萬元，並無理由；原告請求處理系爭採購案延遲履約衍

生逾期違約金調解及相關訴訟程序委任律師費用12萬元，並

非強制律師代理之情況，無從認定與其主張被告侵權行為間

有因果關係，非原告伸張權利或防禦所必要，並無理由；另

原告請求其餘費用共計47萬元、證人日旅費1272元、法院裁

判費5000元，原告開立收據日期為106至109年間，原告係於

112年9月7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

訴，已逾民法第197條之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等

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

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亦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

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申言之，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

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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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

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

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故該條項前段所定侵權行為

之成立，須以「權利」受侵害為要件之一（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1367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為公立大學教

授，公立學校教師之聘用屬於行政契約關係，則原告主張被

告無故離校，致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致原告受有損害

等情，核屬被告違反公法上契約之給付義務，致生公法上債

務不履行之問題。而原告主張因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

原告因此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驗收，

原告被迫提起仲裁，支出相關訴訟及調解程序費用、律師費

用等，致使原告受有該等支出費用之損失等情，乃獨立於人

身或所有權之外而直接遭受財產上之不利益，非因人身權或

物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被侵害而伴隨衍生之損

害，屬於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

損害」，依上開說明，自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

「權利」，準此，原告援依該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

償之責，要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32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本件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均

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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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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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9號
原      告  國立中央大學


法定代理人  周景揚  
訴訟代理人  李燕鈴律師
被      告  陳錕山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等事件，被告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0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民國113年7月26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321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為原告所聘任之教授，兼任通訊系統研究中心主任，自民國102年9月16日起無故擅離職守、棄職逃匿大陸地區不到職，經原告發函通知，仍未歸校到職，原告遂於106年間向被告提起背信罪之刑事告訴，被告拒未到庭，已被通緝在案。而被告於任職原告教授、通訊系統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曾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下稱農測所）「機載孔徑雷達系統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之計畫主持人，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忠實義務，卻無故棄職逃匿大陸地區，致該案無法如期完成，且原告因而需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驗收，原告被迫提起仲裁，依仲裁結果支付相關履約費用及損失，包含：仲裁及採購申訴委任律師費用新臺幣（下同）67萬元、出席法庭所支付證人日旅費1,272元、履約保證金返還調解費用6萬元、法院裁判費5000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履約費用15萬6994元，共計89萬326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9萬326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採購案非以被告個人名義投標，而係學校眾多人力共同執行，被告僅係出名擔任負責人，並非缺少被告即無法完成系爭採購案，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系爭採購案無法完成。原告與農測所間之行政訴訟，係因農測所以原告違反採購契約，通知原告將其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原告不服而衍生之相關救濟程序，該等費用支出，並非被告單純不歸校處理系爭採購案所導致，難認彼此間具有因果關係。又關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就一、二審訴訟，並未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原告請求其所支出本件民事訴訟訴訟委任費8萬元，並無理由；原告請求處理系爭採購案延遲履約衍生逾期違約金調解及相關訴訟程序委任律師費用12萬元，並非強制律師代理之情況，無從認定與其主張被告侵權行為間有因果關係，非原告伸張權利或防禦所必要，並無理由；另原告請求其餘費用共計47萬元、證人日旅費1272元、法院裁判費5000元，原告開立收據日期為106至109年間，原告係於112年9月7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已逾民法第197條之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亦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申言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故該條項前段所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以「權利」受侵害為要件之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67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為公立大學教授，公立學校教師之聘用屬於行政契約關係，則原告主張被告無故離校，致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核屬被告違反公法上契約之給付義務，致生公法上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而原告主張因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原告因此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驗收，原告被迫提起仲裁，支出相關訴訟及調解程序費用、律師費用等，致使原告受有該等支出費用之損失等情，乃獨立於人身或所有權之外而直接遭受財產上之不利益，非因人身權或物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被侵害而伴隨衍生之損害，屬於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依上開說明，自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權利」，準此，原告援依該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要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32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9號
原      告  國立中央大學

法定代理人  周景揚  
訴訟代理人  李燕鈴律師
被      告  陳錕山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等事件，被告對於民國11
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0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
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民國113年7月26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3
21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為原告所聘任之教授，兼任通訊系統研究
    中心主任，自民國102年9月16日起無故擅離職守、棄職逃匿
    大陸地區不到職，經原告發函通知，仍未歸校到職，原告遂
    於106年間向被告提起背信罪之刑事告訴，被告拒未到庭，
    已被通緝在案。而被告於任職原告教授、通訊系統研究中心
    主任期間，曾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
    （下稱農測所）「機載孔徑雷達系統採購案」（下稱系爭採
    購案）之計畫主持人，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
    忠實義務，卻無故棄職逃匿大陸地區，致該案無法如期完成
    ，且原告因而需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
    驗收，原告被迫提起仲裁，依仲裁結果支付相關履約費用及
    損失，包含：仲裁及採購申訴委任律師費用新臺幣（下同）
    67萬元、出席法庭所支付證人日旅費1,272元、履約保證金
    返還調解費用6萬元、法院裁判費5000元、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履約費用15萬6994元，共計89萬32
    6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
    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9
    萬326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
    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採購案非以被告個人名義投標，而係學校眾
    多人力共同執行，被告僅係出名擔任負責人，並非缺少被告
    即無法完成系爭採購案，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
    系爭採購案無法完成。原告與農測所間之行政訴訟，係因農
    測所以原告違反採購契約，通知原告將其刊登於政府採購公
    報，原告不服而衍生之相關救濟程序，該等費用支出，並非
    被告單純不歸校處理系爭採購案所導致，難認彼此間具有因
    果關係。又關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就一、二審訴訟，並未採強
    制律師代理制度，原告請求其所支出本件民事訴訟訴訟委任
    費8萬元，並無理由；原告請求處理系爭採購案延遲履約衍
    生逾期違約金調解及相關訴訟程序委任律師費用12萬元，並
    非強制律師代理之情況，無從認定與其主張被告侵權行為間
    有因果關係，非原告伸張權利或防禦所必要，並無理由；另
    原告請求其餘費用共計47萬元、證人日旅費1272元、法院裁
    判費5000元，原告開立收據日期為106至109年間，原告係於
    112年9月7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
    ，已逾民法第197條之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
    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
    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
    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亦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
    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
    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申言之，民
    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
    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
    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
    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
    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故該條項前段所定侵權行為
    之成立，須以「權利」受侵害為要件之一（最高法院106年
    度台上字第1367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為公立大學教授
    ，公立學校教師之聘用屬於行政契約關係，則原告主張被告
    無故離校，致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致原告受有損害等
    情，核屬被告違反公法上契約之給付義務，致生公法上債務
    不履行之問題。而原告主張因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原
    告因此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驗收，原
    告被迫提起仲裁，支出相關訴訟及調解程序費用、律師費用
    等，致使原告受有該等支出費用之損失等情，乃獨立於人身
    或所有權之外而直接遭受財產上之不利益，非因人身權或物
    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被侵害而伴隨衍生之損害，
    屬於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
    」，依上開說明，自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權利
    」，準此，原告援依該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
    ，要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
    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32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
    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
    駁回。本件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
    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
    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均
    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臺灣臺中地方法院民事判決
113年度訴更一字第9號
原      告  國立中央大學

法定代理人  周景揚  
訴訟代理人  李燕鈴律師
被      告  陳錕山  
訴訟代理人  陳俊茂律師
上列當事人間請求侵權行為及不當得利等事件，被告對於民國113年4月30日本院112年度訴字第3039號第一審判決提起上訴，經臺灣高等法院臺中分院於民國113年7月26日以113年度上易字第321號判決發回更審，本院於民國113年12月30日言詞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
訴訟費用由原告負擔。
　　事實及理由
一、原告主張：被告前為原告所聘任之教授，兼任通訊系統研究中心主任，自民國102年9月16日起無故擅離職守、棄職逃匿大陸地區不到職，經原告發函通知，仍未歸校到職，原告遂於106年間向被告提起背信罪之刑事告訴，被告拒未到庭，已被通緝在案。而被告於任職原告教授、通訊系統研究中心主任期間，曾擔任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下稱農測所）「機載孔徑雷達系統採購案」（下稱系爭採購案）之計畫主持人，本應盡善良管理人之注意義務，履行忠實義務，卻無故棄職逃匿大陸地區，致該案無法如期完成，且原告因而需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驗收，原告被迫提起仲裁，依仲裁結果支付相關履約費用及損失，包含：仲裁及採購申訴委任律師費用新臺幣（下同）67萬元、出席法庭所支付證人日旅費1,272元、履約保證金返還調解費用6萬元、法院裁判費5000元、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林務局農林航空量測所履約費用15萬6994元，共計89萬3266元。爰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負損害賠償責任等語。並聲明：㈠被告應給付原告89萬3266元，及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㈡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假執行。
二、被告則以：系爭採購案非以被告個人名義投標，而係學校眾多人力共同執行，被告僅係出名擔任負責人，並非缺少被告即無法完成系爭採購案，原告並未舉證證明被告有何行為致系爭採購案無法完成。原告與農測所間之行政訴訟，係因農測所以原告違反採購契約，通知原告將其刊登於政府採購公報，原告不服而衍生之相關救濟程序，該等費用支出，並非被告單純不歸校處理系爭採購案所導致，難認彼此間具有因果關係。又關於我國民事訴訟法就一、二審訴訟，並未採強制律師代理制度，原告請求其所支出本件民事訴訟訴訟委任費8萬元，並無理由；原告請求處理系爭採購案延遲履約衍生逾期違約金調解及相關訴訟程序委任律師費用12萬元，並非強制律師代理之情況，無從認定與其主張被告侵權行為間有因果關係，非原告伸張權利或防禦所必要，並無理由；另原告請求其餘費用共計47萬元、證人日旅費1272元、法院裁判費5000元，原告開立收據日期為106至109年間，原告係於112年9月7日，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起訴，已逾民法第197條之消滅時效，被告自得拒絕給付等語，資為抗辯。並聲明：㈠原告之訴及假執行之聲請均駁回。㈡如受不利判決，願供擔保請准宣告免為假執行。
三、得心證之理由：
　　按故意或過失不法侵害他人之權利者，負損害賠償責任，民法第184條第1 項前段亦定有明文。又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以權利之侵害為侵權行為要件之一，故有謂非侵害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不構成侵權行為。申言之，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所保護之法益，原則上限於權利（固有利益），而不及於權利以外之利益，特別是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以維護民事責任體系上應有之分際，並達成立法上合理分配及限制損害賠償責任，適當填補被害人所受損害之目的，故該條項前段所定侵權行為之成立，須以「權利」受侵害為要件之一（最高法院106年度台上字第1367號判決要旨參照）。查被告為公立大學教授，公立學校教師之聘用屬於行政契約關係，則原告主張被告無故離校，致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致原告受有損害等情，核屬被告違反公法上契約之給付義務，致生公法上債務不履行之問題。而原告主張因系爭採購案無法如期完成，原告因此額外投入許多人力、經費，並因農測所拒絕驗收，原告被迫提起仲裁，支出相關訴訟及調解程序費用、律師費用等，致使原告受有該等支出費用之損失等情，乃獨立於人身或所有權之外而直接遭受財產上之不利益，非因人身權或物權等既存法律體系所明認之權利被侵害而伴隨衍生之損害，屬於學說上所稱之「純粹經濟上損失」或「純粹財產上損害」，依上開說明，自非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規定之「權利」，準此，原告援依該項規定，請求被告應負損害賠償之責，要屬無據。
四、綜上所述，原告依民法第184條第1項前段之侵權行為法律關係，請求被告給付89萬3266元，及自起訴狀繕本送達翌日起至清償日止，按年息百分之5計算之利息，為無理由，應予駁回。本件原告之訴已經駁回，其假執行之聲請亦已失所附麗，應併予駁回。
五、本案事證已臻明確，兩造其餘主張、陳述及所提之證據暨攻擊防禦方法，經本院審酌後，認與本案判斷結果無影響，均毋庸再予一一審酌，附此敘明。
六、訴訟費用負擔之依據：民事訴訟法第78條。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民事第六庭　　法　官　孫藝娜
正本係照原本作成。
如對本判決上訴，須於判決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狀。如
委任律師提起上訴者，應一併繳納上訴審裁判費。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1　　月　　16　日
　　　　　　　　　　　　　　　　書記官　資念婷
　　　　　　　　　　　　　　　　
　　　　　　　　　　　　　　　　



